
    委託(終止)代繳各項費用約定書 

立約定書人茲向龍井區農會申請委託(終止)轉帳代繳下列各項費用，請依照本約定書所載約定 
項目，逕自指定帳戶辦理下表所列之各項費用。        

 申請日期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約定人戶名  <請蓋存款原留印鑑> 

身分證號碼  

存 款 帳 號       -     -            - 

聯 絡 電 話 （市話）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 

□新增代繳 □終止代繳 (交易代號：B3000 、B3700；查詢 B0002)  ◎新增代繳請檢附最近月份收據聯影本 

□ 

B3000 自來水費 

代號 用       戶       編       號   (水 號) 自來水
公司識

別碼 

0：省水 

001 

站 所 水 號 檢號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□ 

B3000 

台電公司-電費 

(□ 不同意獎
金入戶) 

*撤銷獎金入戶需 

至台電辦理 

002 

用       戶       編       號   (電 號) 

區 處 營業區 戶 號 分 號 檢號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□ 

B3000 
國民年金 
保險費 

004 
被保險人 身分證號碼 生 日 電 話 手 機 

       

□ 

B3000 
新光銀行 

信用卡款 
005 

正卡持卡人姓名 身分證號碼 

           
□1:應繳總額 □2:最低應繳
金額 

請以正卡持卡人本人存款帳戶為限 
 

□ 

B3700 

ACH 

中華電信 
電信費 

581 

營運處
代號號 

註:機構代號
請輸入 2 碼
(例:46＋後
空白)，並核
對 RPT494成
功報表，才
算完成申請 

電話號碼(市內、行動、HiNet等) 識別碼 

1：中華電信 

(勿加區域碼,

如:04)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□ 
B3700 
ACH 

天然氣 
瓦斯費 

585 
用       戶       編       號 15：欣中 

17：欣彰 
22：欣雲  

□ 

B3700 

ACH 

路邊停車費 

(6縣市) 
576 

車  種 牌照號碼(含"-") □04 臺中市停車管理處(發動者統編 10927578) 
□07 台北市停車管理處(發動者統編 21101573) 
□06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(發動者統編 10047779) 
□05 桃園縣政府交通局(發動者統編 26645553) 
□03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(發動者統編 36724726) 
□0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(15756996)：用戶碼 11碼 
＊同縣市欲轉換代扣，必須先向原金融機構辦理終止原
授權約定。 

□汽車(C) － 

□機車(M) － 

＊票交所 ACH轉帳(B3700)→發動者統編必須帶入。其他項目 →發動者統編不必帶入。 
 

□全民健康保險費：（交易代號：B3000→項目 03；查詢 B0002-003) 

□ 

投保單位請填此欄位(類別記號 2)：＊投保單位代號一定要輸入 

第一類至第四類 
投保單位名稱 投保單位代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健保局代號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區業務組(3) 

□ 

在公所加保之被保險人請填此欄位(類別記號 2)： 

第六類被保險人 
被保險人姓名 被保險人身分證號碼 健保局代號 

           中區業務組(3) 

註一 1.於區公所加保之被保險人，請填被保險人資料，勿填眷屬資料。 

2.被保險人與立約人（帳戶本人）不限為同一人。 
3.請於每月月底（最遲次月十五日前）補足存款，以免存款不足而被計徵滯納金。 

 

106.11版 

 

100.9 

P-17 



電腦認證：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約定條款： 
立約人茲向貴會申請委託轉帳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事業費用時，適用下列約定條款： 

第一條  立約人委託貴會代繳各項款項，應以書面或其他經貴會同意之方式申請，如因約定內容不全、錯誤

或其他原因，致貴會無法辦理轉帳，則一切責任由立約人負責。 

第二條  立約人向貴會申請代繳公用事業或其他費用服務，請自接受委託之事業單位同意之月起開始辦理，

在未洽妥同意前，各月份之費用仍由立約人自行繳納。 

第三條  如本帳戶因存款不足、存款遭法院扣押、未中止委託前自行結清帳戶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貴會之原因，

致無法代繳而退據者，貴會得逕自終止代繳之委託，若因此所造成之損失或責任，應由立約人負責。 

第四條  立約人如對於收費帳單及其他計算退補費等情事有疑義時，由立約人自行洽收費單位辦理。 

第五條  本約定書未約定事項，立約人同意依相關金融業慣例及法令辦理。 

 

注 意 事 項 
一、凡在本會開設之活期性存款(支票存款、活期存款、活期儲蓄存款、綜合存款、員工存款) 帳戶均得委 

託本會代繳各項費用，惟以支票存款帳戶委託代繳者，當日因扣繳後導致存款不足退票，一切責任概 
由立約人自行負責。如提供綜合存款帳戶辦理扣款，當存款餘額不足時，可能會扣及您的可透支定期 
存款餘額。 

二、立約人委託本會代繳各項費用，應先指定扣繳之存款帳戶並須每期預存酌量金額備付，並檢附最近月 
份收據聯(或影本)乙紙。 

三、依各縣市停車管理單位規定，欲轉換其他金融機構辦理自動代扣繳服務，必須先向原金融機構辦理終止
原授權約定，三個營業日後車主可至新金融機構申請新增授權約定。 

四、申請新增電費代繳可勾(□ 不同意獎金入戶),未勾選視為同意入帳戶。*撤銷獎金入戶需至台電辦理 

收據聯或影本黏貼線 


